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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北京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药品备案有关问题的通知

京医保发[2007]61号

2007年07月30日 

 

各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各定点医疗机构，各药品生产企业、药品批发经营企业： 

    为保证我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根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学生儿童

大病医疗保险补充报销范围(暂行)〉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劳社医发[2007]120号）的精神，经研究，决定对学生儿童大

病医疗保险用药开展申报备案工作，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申报备案范围 

    (一)药品类:1、通用名及剂型列入《北京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补充报销范围（暂行）》（以下简称《儿童补充范

围》）的西药、中成药。 

    2、通用名及剂型列入《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以下简称《药品目录》）的儿童专用药。 

    （二）医院自制剂类:列入《儿童补充范围》的所有非标准制剂。 

    药品类需由生产企业或批发经营企业到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市医保中心）进行药品资质备案；医

院自制剂类需由定点医疗机构到市医保中心进行自制剂零售价格备案。 

    二、需提交的申报备案资料 

    （一）药品类需提交的资料:1、“北京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药品备案表”（见附件）。需提供原件及“Word”格

式电子文档各一份。 

    2、药品注册批件、注册证、生产批件及其补充批件复印件各一份。 

    3、药品生产质量标准复印件一份：包括《中国药典》、《国家药品标准》及《中国生物制品规程》收录的药品标准

（含试行标准），药监局批复的质量标准批件。进口药品需提供进口药品标准。药品标准附有说明书的需一并提交。  

    4、药监局正式批复的药品说明书批件的复印件及药品说明书原件一份。  

    5、药品生产质量规范（GMP）证书复印件一份。  

    6、药品专利证书复印件一份。  

    以上申报备案材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并按排列顺序进行装订。通用名相同，剂型不同的药品须分别提供上述相应文

件。所上报材料间如有内容互不相符的，需提供相应证明文件或情况说明。各企业要保证申报备案材料的真实性，上报材

料不真实的，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二）医院自制剂类需提交的资料:“北京市医药单位自制药品制剂价格核算表”一份，需加盖定点医疗机构公章。 

    三、申报备案工作有关事项 

    （一）市医保中心对申报备案材料进行确认后，将相关信息维护到药品信息库，并同时以文件形式向社会公布。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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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医疗机构应按照药品信息库提供的药品名称、自制剂价格等相关信息进行医疗费用结算。 

    （二）通用名及剂型在《药品目录》和《儿童补充范围》中，同时具备商品名、别名，或仅酸根、盐基不同的药品，

经审核无误，纳入药品信息库管理。 

    （三）《药品目录》内药品在北京市地方、军区及总后药品集中采购中未中标的,不予备案。 

    （四）未按本通知进行备案的药品及医院自制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 

    （五）申报备案内容一经发生变化，企业或定点医疗机构需及时到市医保中心申请变更。 

    （六）通知内容与市医保中心《关于下发〈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药品异名、诊疗项目、服务设施申报审批办法〉的通

知》（京医保发[2001]20号）中内容发生抵触的，一律以本通知为准。 

    四、申报备案工作时间安排 

    此次受理申报备案资料的时间为2007年7月20日—25日。逾期备案的药品参照市医保中心《关于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

和工伤保险药品备案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京医保发[2005]80号）中“药品核定程序”履行备案手续。 

    五、联系人：张萌萌、莫丽 

    联系电话：83172932、63167777 

    传真电话：83171484、63167776 

    附件：北京市学生儿童大病医疗保险药品备案表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 

    二〇〇七年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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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卫生局。  

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办公室     2007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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